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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现状与问题

（一）环境空气质量现状

２０１０年，全省城市环境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 （ＰＭ１０）、二氧

化硫 （ＳＯ２）、二氧化氮 （ＮＯ２）平均浓度分别为１５２微克／立方

米、８６微克／立方米和４７微克／立方米；２０１１年，分别为１３５微

克／立方米、７４微克／立方米和４６微克／立方米；２０１２年，分别

为１２９微克／立方米、６６微克／立方米和４１微克／立方米，环境

空气中主要污染物年均浓度连续２年改善。但环境空气质量距生

态山东建设和人民群众要求依然有较大差距，２０１２年，可吸入

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细颗粒物 （ＰＭ２．５）（折算）等主

要污染物年均浓度分别超过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ＧＢ３０９５－

２０１２）二级标准０．８４倍、０．１倍、０．０３倍和１．４倍。２０１２年１０

月－２０１３年３月全省细颗粒物平均浓度为０．１１５毫克／立方米，

１７城市中只有威海市符合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ＧＢ３０９５－

２０１２）二级标准要求。可吸入颗粒物和细颗粒物已经成为影响我

省环境空气质量的首要污染物。

—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我省主要大气污染物浓度变化趋势

（二）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现状

２０１０年，全省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工业烟 （粉）尘排放

量分别为１８８．１１万吨、１７３．９９万吨、７０．５７万吨；２０１１年分别

为１８２．７４万吨、１７９．０２万吨、６１．２７万吨；２０１２年分别为

１７４．９万吨、１７３．９万吨、５６．６万吨。二氧化硫、工业烟 （粉）

尘排放量连续２年减少，氮氧化物排放量与２０１０年相比基本持

平。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能源和工业结构偏重

２０１１年，全省煤炭消费量高达３．８亿吨，约占全国的１／１０，

世界的１／２０，每平方公里煤炭消费量达２４３３吨，远高于广东

（９０３吨）、浙江 （１３６７吨）、江苏 （２２８８吨）和全国平均水平

（３９７吨）；万元工业增加值煤炭消耗强度为１．９６吨，远高于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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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０．７５吨）、浙江 （１．３４吨）、江苏 （１．０９吨）。主要污染物

排放量大，排放强度高。２０１２年，二氧化硫与氮氧化物排放量

分别为１７４．９万吨和１７３．９万吨，均居全国第一。万元工业增加

值二氧化硫排放量为８．７千克，明显高于江苏 （４．７９千克）、广

东 （３．５２千克）、浙江 （６．０９千克）等省份。同时，按照环保部

确定的基数，我省十大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为７９．６万

吨，也居全国之首。结构性污染突出，火电、钢铁、建材、化工

和石油炼化五大行业创造的工业增加值不足３０％，污染物排放

量却占９０％左右。

２．城市环境管理粗放

长期以来，大规模的旧城拆迁改造、建筑施工、交通运输、

环卫保洁、秸秆焚烧、露天烧烤、餐饮油烟等生产和管理环节，

未严格按国家和省有关扬尘控制规范和管理要求采取扬尘防控措

施，城市扬尘和油烟等造成的颗粒物无组织排放严重。多部门联

防联动机制尚未形成，城市扬尘、餐饮油烟、秸秆焚烧等问题得

不到有效解决。

３．机动车污染日益凸显

一是我省机动车保有量大且增速快。２０１２年，全省机动车

保有量２３２３万辆 （其中汽车约１０００万辆），居全国第一位，机

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居全国第二位。尾气中的碳氢化合物、炭黑

等多种污染物最终转化为细颗粒物和臭氧，是复合型空气污染的

重要来源。二是油品质量落后。北京、上海、江苏等省市已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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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Ⅳ及以上汽 （柴）油标准，而我省汽油目前执行国Ⅲ标准。不

同油品含硫量差距明显，国Ⅴ汽油含硫量为１０ｐｐｍ，是国Ⅲ汽

油的１／１５，是国Ⅳ汽油的１／５；国Ⅳ柴油含硫量为５０ｐｐｍ，是国

Ⅲ柴油的１／７，是国Ⅱ柴油的１／１０。三是黄标车污染严重。２０１２

年，全省黄标车８０多万辆，仅占汽车保有量的７％，但氮氧化

物排放量却占机动车排放量的７０％多；在黄标车中，大中重型

车辆 （客货运车辆）氮氧化物排放量占７０％。提升车用油品质

量和淘汰高污染黄标车是机动车污染防治的重点。

４．生活消费方式的影响逐步显现

我省人口众多，资源能源消费强度大，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

快和城市人口的增加，生活消费品数量逐年增加，建筑房屋装

修、家具生产及喷涂等生活消费领域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逐年增

加，细颗粒物污染加剧。

５．自然环境对空气污染的净化能力较差

全省森林资源总量不足，人均林地面积０．４１亩，仅相当于

全国平均水平的１／５，人均林木蓄积量０．９３立方米，不到全国

的１／１０，森林资源的不足限制了森林生态功能的发挥。全省大

部分城市常年干燥少雨，裸土面积大，受风沙威胁的土地面积比

例较高，植被吸附能力差，冬、春、秋季扬沙是导致颗粒物年均

浓度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此外，我省是农业大省，农田裸土面

积大，耕种翻土等产生的颗粒物通过长距离输送对区域空气质量

产生不利影响。同时，逆温等不利气象条件时有发生，大气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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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差，污染物积聚，造成严重雾霾天气。

二、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按照建设生态山东的总要

求，坚持以人为本，生态优先，统筹兼顾，以治理大气污染倒逼

能源与产业结构调整，以改善大气环境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综合运用规制、市场、科技、行政、文化五种力量，扎实做好

“调结构、促管理、搞绿化”三篇文章，着力构建全社会共同参

与的大气污染防治大格局，努力实现２０２０年环境空气质量比

２０１０年改善５０％左右，“蓝天白云，繁星闪烁”天数明显增加的

奋斗目标。

（二）基本原则

———以人为本：把改善环境质量、保障公众健康安全放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予以优先保障。

———生态优先：遵循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

文明理念，以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促进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

调发展。

———统筹兼顾：强化大气污染控制倒逼 “转方式、调结构”，

以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优化经济增长环境，以科学发展提升环境保

护水平。

———总体布局，分期规划：以群众能够享受到最基本的环境

空气质量为总目标，按照 “调结构、促管理、搞绿化”的工作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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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用八年左右时间、分三期实施，努力实现环境空气质量基本

达标。

———动态调整，注重衔接：注重与国家及我省相关规划的衔

接，本着务实科学的原则，对每期规划落实及项目执行情况进行

考核评估，并依据评估结果和经济社会形势变化，对规划进行动

态调整。

（三）规划目标

第一期目标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大气污染治理初见成效，全

省环境空气质量相比２０１０年改善２０％以上。

完成 “十二五”期间国家下达的总量减排任务，到２０１５年，

全省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比２０１０年分别减少１４．９％和

１６．１％，控制在１６０．１万吨和１４６．０万吨以内；工业烟 （粉）

尘、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比２０１０年分别减少３０％、１８％，控制

在４９．４万吨和６７．３万吨以内。

第二期目标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

善，比２０１０年改善３５％左右。

第三期目标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基本达

标，比２０１０年改善５０％左右。

三、主要任务

（一）积极调整能源结构

实施煤炭总量控制，力争到２０１５年年底实现煤炭消费总量

“不增反降”的历史性转折；到２０１７年年底，煤炭消费总量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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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２０１２年减少２０００万吨；到２０２０年，煤炭消费总量继续下降，

煤炭在一次能源中所占比重力争降到６０％左右。

１．积极推进 “外电入鲁”

按照 《山东省人民政府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战略合作的

指导意见》，加快推进 “晋电送鲁”的各项工作。到２０１５年年

底，力争实现 “外电入鲁”１６００万千瓦；到２０１７年年底， “外

电入鲁”力争增加到２５００万千瓦；到２０２０年，“外电入鲁”力

争增加到３２００万千瓦以上，外输电占比达到３０％左右。

２．大力发展清洁能源

加大天然气利用力度，优先用于保障民生的居民用气和冬季

供暖，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设ＬＮＧ发电厂替代燃煤机组以及生

产锅炉、窑炉，鼓励燃煤设施实施煤改气，在经济发达和污染严

重的地区先行启动，济南市要率先推进。积极协调中央石油企业

加大对我省天然气的供应，到２０１５年年底，天然气消费量达到

１７０亿立方米；到２０１７年年底，力争达到２７０亿立方米；到

２０２０年，力争达到３７０亿立方米以上。加快陆上风电建设，到

２０１５年年底，陆上风电装机容量达到７５０万千瓦；到２０１７年年

底，达到８５０万千瓦；到２０２０年达到１０００万千瓦。积极稳妥地

发展海上风电，到２０１５年年底，海上风电装机容量达到５０万千

瓦；到２０２０年，达到３００万千瓦。合理布局和规范建设生物质

发电，到２０１５年年底，全省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达到１１０万千

瓦；到２０２０年，达到１６０万千瓦。鼓励太阳能光伏发电，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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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年底，全省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５０万千瓦；到２０２０

年，达到１００万千瓦。积极建设抽水蓄能电站，到２０１５年，全

省抽水蓄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１００万千瓦；到２０２０年，争取达

到４００万千瓦。

全面推进煤炭清洁利用。全省煤炭主要用于燃烧效率高且污

染集中治理措施到位的燃煤电厂，鼓励工业窑炉和锅炉使用清洁

能源。到２０１５年年底，没有配套高效脱硫、除尘设施的燃煤锅

炉和工业窑炉，禁止燃用含硫量超过０．６％、灰份超过１５％的煤

炭；居民生活燃煤和其它小型燃煤设施优先使用低硫低灰份并添

加固硫剂的型煤。限制高硫份高灰份煤炭的开采与使用，提高煤

炭洗选比例，推进配煤中心建设，新建煤矿必须同步建设煤炭洗

选设施。到２０１５年年底，全省新建和扩建选煤厂２９座，全省煤

矿原煤入选量达到９７５０万吨，入选率达到６５％；到２０２０年，

全省煤矿原煤入选量达到１．０５亿吨，入选率达到７０％。

３．安全发展核电

加快海阳核电一期工程建设，确保到２０１５年年底前建成并

投运１台１２５万千瓦ＡＰ１０００核电机组。２０２０年前，建成投产海

阳核电一期工程第二台机组和荣成石岛湾２０万千瓦高温气冷堆

核电示范工程；争取开工建设海阳核电二期工程和荣成石岛湾２

台ＣＡＰ１４００大型先进压水堆重大专项示范项目；加快推进华能

荣成石岛湾２台ＡＰ１０００核电机组工程前期工作；开展第三个核

电站选址工作。到２０２０年，全省核电装机容量达到２７０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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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积极开展节能和资源循环利用

理顺有利于节能和工业、农业、城市废弃物循环利用的制度

体系，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将节能环保潜在市场转化为现实市

场。大力发展绿色建筑，政府投资或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机关办公

建筑、公益性建筑、保障性住房及大型公共建筑要率先执行绿色

建筑标准。加快推进建筑节能，新建建筑严格执行强制性节能标

准。加快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到２０１５年年底，对４７００万平

方米的既有居住建筑进行节能改造，完成６３０万平方米高耗能的

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新建建筑和节能改造的既有建筑全面实

行供热计量收费。积极发展 “热－电－冷”三联供，推广使用太

阳能光热、光电建筑一体化、地源热泵等技术。积极发展绿色建

材，扎实开展 “禁实”、“限粘”工作。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积极扶持新兴环保产业发展，对现有各

类产业园区、重点企业进行循环化改造，提高资源产出率。到

２０１５年年底，完成５０个省级工业园区、１５个国家级工业园区的

循环化改造，所有国家及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科技园区开

展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到２０２０年，全省形成较为完善的循环经

济运行机制和框架，建立循环经济政策法规、科技支撑、技术标

准体系以及激励和约束机制，产业生态化水平显著提升，资源能

源利用方式不断优化。

加强重点企业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力度，到２０１５年，钢铁、

水泥、化工、石化、有色金属冶炼等行业的大气污染物排污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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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１８％以上；到２０１７年，钢铁、水泥、化工、石化、有色金

属冶炼等行业的大气污染物排污强度下降３０％以上。

（二）大力调整产业结构

５．实施区域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实施 《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以公众享

受到最基本的大气环境质量为目标，用８年时间，分４个阶段逐

步加严，最终取消高污染行业排放特权，实现排放标准与环境质

量挂钩。发挥标准的引导和倒逼作用，引导企业主动调整原料结

构和产品结构，加强技术创新，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和设备。

按照 《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要求，重点

考虑生态环境敏感程度、人口密度和环境承载能力三个方面因

素，将全省划分为核心控制区、重点控制区和一般控制区三类区

域。核心控制区内禁止新建污染大气环境的生产项目，已建项目

应逐步搬迁；建设其他设施，其污染物排放应满足标准中核心控

制区排放限值要求；重点控制区新建大气污染物排放项目必须满

足重点控制区排放限值要求。通过标准实施，促使企业开展污染

治理，达到相应阶段标准要求，引导城市建成区内及主要人口密

集区周边石化、钢铁、火电、水泥、危险废物经营处置等重污染

企业搬迁，进一步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６．强力推进国家和省确定的各项产业结构调整措施

坚决淘汰国家和省确定的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逐步淘

汰大电网覆盖范围内单机容量１０万千瓦以下的常规燃煤火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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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和设计寿命期满的单机容量２０万千瓦以下的常规燃煤火电机

组；淘汰单机容量５万千瓦及以下的常规小火电机组和以发电为

主的燃油锅炉及发电机组 （５万千瓦及以下），到２０１５年年底，

淘汰小火电装机容量１４０万千瓦；到２０１７年年底，淘汰小火电

装机容量５００万千瓦。加快落实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

山东省钢铁产业结构调整试点方案的实施意见》（鲁政发 〔２０１２〕

８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钢铁产业淘汰压缩落后

产能实施方案的通知》 （鲁政发 〔２０１２〕３７号）要求，到２０１５

年年底，淘汰炼铁产能２１１１万吨、炼钢产能２２５７万吨，淘汰

９０平方米以下烧结机４４台，面积１９７８平方米；到２０１７年年

底，结合青钢搬迁和日照钢铁精品基地建设，淘汰青钢３６０万吨

和莱钢３５０万吨炼铁产能。淘汰土法炼焦（每炉产能７．５万吨／年

以下）、炭化室高度小于４．３米的焦炉 （３．８米及以上捣固焦炉

除外）。２０１３年，淘汰２１０万吨焦炭产能。

严格控制落后产能。对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焦

炭等产能过剩 “两高”行业，制定实施产能总量控制发展规划，

新、改、扩建项目实行减量置换落后产能，遏制产能过剩行业无

序扩张。到２０１５年底，钢铁产能控制在５０００万吨以内。加强

“两高”行业整顿。对照逐步加严的标准，严厉整顿钢铁、电解

铝、焦炭等重点行业，制定限期整改方案。对经过整改，仍不符

合土地利用、能耗消耗、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特别排放限值等

相关规定的企业，予以关停。加大环保、能耗、安全执法处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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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建立以节能环保标准促进 “两高”行业过剩产能的退出机

制。

全面淘汰燃煤小锅炉。加快热力和燃气管网建设，通过集中

供热和清洁能源替代，加快淘汰供暖和工业燃煤小锅炉。到

２０１５年底前，城市建成区、热力管网覆盖范围内，除保留必要

的应急、调峰供热锅炉外，淘汰全部１０蒸吨／小时及以下燃煤锅

炉、茶浴炉。将工业企业纳入集中供热范围，２０１７年年底前，

现有各类工业园区与工业集中区应实施热电联产或集中供热改

造，全面取消分散的自备燃煤锅炉；不在大型热源管网覆盖范围

内的，每个工业园区只保留一个燃煤热源。在供热供气管网覆盖

不到的其他地区，改用型煤或洁净煤。

７．严格环境准入

严格实施环境容量控制制度。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二级标准

且长期得不到改善的区域，从严审批新增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建设

项目。把污染物排放总量作为环评审批的前置条件，以总量和环

境容量定项目，新建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工业烟粉尘、挥

发性有机物的项目，实行区域污染物排放倍量替代，确保增产减

污。对环境空气质量超标２０％以下的区域，对应的超标因子实

行１倍替代；对环境空气质量超标２０％－５０％以内的区域，对

应的超标因子实行２倍替代；对环境空气质量超标５０％以上的

区域，对应的超标因子实行３倍替代。济南、青岛、淄博、潍

坊、日照等５市市域范围内禁止新、改、扩建除 “上大压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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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电联产以外的燃煤电厂，严格限制钢铁、水泥、石化、化工、

有色等行业中的高污染项目；除莱芜市外，城市建成区、地级及

以上城市市辖区禁止新建除热电联产以外的煤电、钢铁、建材、

焦化、有色、石化、化工等行业中的高污染项目；莱芜市城市建

成区禁止新建除热电联产以外的煤电、钢铁、建材、焦化、有

色、石化、化工等行业中的高污染项目，城市建成区以外的市辖

区范围内禁止新、扩建除 “上大压小”和热电联产以外的燃煤电

厂，严格控制钢铁、建材、焦化、有色、石化、化工等行业中的

高污染项目。城市建成区、工业园区禁止新建２０蒸吨／小时以下

的燃煤、重油、渣油锅炉及直接燃用生物质锅炉，其他地区禁止

新建１０蒸吨／小时以下的燃煤、重油、渣油锅炉及直接燃用生物

质锅炉。青岛、东营、威海、德州、聊城、滨州、菏泽等没有资

源的地区不再新建水泥熟料生产线 （资源综合利用项目除外）；

济南、淄博、烟台、潍坊、日照和莱芜原则上不再新增水泥熟料

生产线布点。进一步提高环境准入门槛，一般控制区内新建项目

必须满足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对应时段排放标

准要求，如当地环境空气质量仍不能满足要求，地方政府可以依

据居民区所需的环境质量要求倒推污染源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限

值。严格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类项目建设要求。把挥发性有机物污

染控制作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内容，采取严格的污染

控制措施。新建石化项目须将原油加工损失率控制在４‰以内，

并配备相应的有机废气治理设施。新、改、扩建项目排放挥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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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物的车间有机废气的收集率应大于９０％。新建加油站、储

油库和新配置的油罐车，必须同步配备油气回收装置。

（三）深化重点行业污染治理

８．二氧化硫治理

加强火电、钢铁、石化等行业二氧化硫治理。到２０１３年年

底前，全省所有燃煤火电机组全部配套脱硫设施，并确保达到相

应阶段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不能达标的脱硫设施应进行升

级改造；烟气脱硫设施要按照规定取消烟气旁路。加强对脱硫设

施的监督管理，确保综合脱硫效率达到设计要求及总量控制指标

要求。加强钢铁、石化等非电行业的烟气二氧化硫治理，所有烧

结机和球团生产设备配套建设脱硫设施，废气中各类污染物排放

浓度应符合相应阶段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石油炼制行业催

化裂化装置配套建设催化剂再生烟气脱硫和高效除尘设施，硫磺

回收装置应建设尾气加氢还原装置，硫磺回收率要达到９９．８％

以上，达到相应阶段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加快推进现役焦

炉废气脱硫设施建设，硫化氢脱除效率达到９５％以上，并达到

相应阶段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加快有色金属冶炼行业生产

工艺设备更新改造，提高冶炼烟气中硫的回收利用率，对二氧化

硫含量大于３．５％的烟气采取制酸或其他方式回收处理，低浓度

烟气和排放超标的制酸尾气进行脱硫处理。加强大中型燃煤锅炉

烟气治理，规模在２０蒸吨／时及以上的全部实施脱硫，综合脱硫

效率达到７０％以上。积极推进陶瓷、玻璃、砖瓦等建材行业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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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硫控制。

全面整顿企业自备燃煤电厂和中小型热电联产燃煤企业，到

２０１７年年底，合计装机容量达到３０万千瓦以上的，按等煤量原

则，改建为高参数大容量燃煤机组；完成所有企业自备燃煤机组

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实现达标排放，否则，一律关停。到２０１７

年年底，完成燃煤机组脱硫提标改造２４５０万千瓦。

９．氮氧化物治理

大力推进火电行业氮氧化物控制，加快燃煤机组低氮燃烧技

术改造及炉外脱硝设施建设，单机容量２０万千瓦及以上、投运

年限２０年内的现役燃煤机组全部配套脱硝设施，外排废气污染

物达到相应阶段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到２０１７年年底，全

省燃煤机组全部配套建成脱硝设施。加强水泥行业氮氧化物治

理，对新型干法水泥窑实施低氮燃烧技术改造，配套建设炉外脱

硝设施，外排废气中污染物排放浓度达到相应阶段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要求。积极开展燃煤工业锅炉、烧结机等烟气脱硝示范，

鼓励重点控制地区选择烧结机单台面积１８０平方米以上钢铁企业

开展烟气脱硝示范工程建设。稳步开展炼化企业催化裂化装置烟

气脱硝改造。

１０．工业烟粉尘治理

深化火电行业烟尘治理。燃煤机组必须配套高效除尘设施，

对烟尘排放浓度不能稳定达标的燃煤机组进行高效除尘改造，并

达到相应阶段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到２０１７年年底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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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除尘提标改造３７１０万千瓦。强化水泥行业粉尘治理。水泥窑

及窑磨一体机除尘设施应全部改造为袋式、电袋复合等高效除尘

器；水泥企业破碎机、磨机、包装机、烘干机、烘干磨、煤磨

机、冷却机、水泥仓及其它通风设备需采用高效除尘器，达到相

应阶段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到２０１７年年底，完成水泥除

尘改造５２６０万吨。加强水泥厂和粉磨站颗粒物排放综合治理，

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水泥行业颗粒物无组织排放，大力推广散装水

泥生产，限制和减少袋装水泥生产，所有原材料、产品必须密闭

贮存、输送，车船装、卸料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起尘。深化钢铁行

业颗粒物治理。对烟尘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的现役烧结 （球团）设

备机头进行高效除尘技术改造，达到相应阶段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要求。全面推进燃煤锅炉烟尘治理。燃煤锅炉、沸腾炉和煤粉

炉烟尘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的，应进行高效除尘改造，达到相应阶

段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积极采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替代燃

煤，使用生物质成型燃料应符合相关技术规范并使用专用燃烧设

备。与国家签订燃煤锅炉综合整治工程目标责任书的市，必须按

照责任书要求完成燃煤锅炉治理任务，２０１７年年底前，完成

３７３６台２０蒸吨以下燃煤锅炉治理任务。积极推进工业炉窑颗粒

物治理。积极推广工业炉窑使用清洁能源，陶瓷、玻璃等工业炉

窑可采用天然气、煤制气等清洁能源。推广应用粘土砖生产内燃

技术。加强工业炉窑除尘改造，安装高效除尘设备，确保达到相

应阶段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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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挥发性有机物治理

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摸底调查，编制重点行业排放清单，建立

挥发性有机物重点监管企业名录。在复合型大气污染严重地区，

开展大气环境挥发性有机物调查性监测，掌握大气环境中挥发性

有机物浓度水平、季节变化、区域分布特征。完善重点行业挥发

性有机物排放控制要求和政策体系。严格执行相关行业挥发性有

机物排放标准、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和环境工程技术规范；加强挥

发性有机物面源污染控制，严格执行涂料、油墨、胶黏剂、建筑

板材、家具、干洗等含有机溶剂产品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标准；

落实国家有关含有机溶剂产品销售使用准入制度和有机溶剂使用

申报制度。在区域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增加重点行业挥发性有

机物的排放限值；在挥发性有机物污染典型企业集中度较高的工

业园区，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综合防治试点工作。全面开展加

油站、储油库和油罐车油气回收治理。加大加油站、储油库和油

罐车油气回收治理改造力度，安监、消防、城建等部门开辟油气

回收改造 “绿色通道”，缩短审批流程。济南、青岛、淄博、潍

坊、日照等５市，在２０１３年年底前完成油气回收治理工作，其

他各市在２０１４年底前完成油气回收治理工作。有条件的市，建

设油气回收在线监控系统平台试点，实现对重点储油库和加油站

油气回收远程集中监测、管理和控制。积极推广油气回收社会

化、专业化、市场化运营。新建加油站、储油库和油罐车必须同

步配套建设油气回收设施。大力削减石化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

—２２—



放。石化企业全面推行ＬＤＡＲ （泄漏检测与修复）技术，加强

石化生产、输送和储存过程挥发性有机物泄漏的监测和监管，对

泄漏率超过标准的要进行设备改造；严格控制储存、运输环节的

呼吸损耗，原料、中间产品、成品储存设施应全部采用高效密封

的浮顶罐，或安装顶空联通置换油气回收装置，将原油加工损失

率控制在６‰以内。炼油与石油化工生产工艺单元排放的有机工

艺尾气，应回收利用，不能或不能完全回收利用的，应采用锅

炉、工艺加热炉、焚烧炉、火炬予以焚烧，或采用吸收、吸附、

冷凝等非焚烧方式予以处理；废水收集系统液面与环境空气之间

应采取隔离措施，曝气池、气浮池等必须加盖密闭，并收集废气

净化处理，严格控制异味气体排放。加强回收装置与有机废气治

理设施的监管，确保挥发性有机物稳定达标排放。石化企业有组

织废气排放逐步安装在线连续监测系统，厂界安装挥发性有机物

环境监测设施。积极推进有机化工等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控制。提

升有机化工、医药化工、塑料制品企业装备水平。原料、中间产

品与成品应密闭储存，对于实际蒸汽压大于２．８千帕、容积大于

１００立方米的有机液体储罐，采用高效密封方式的浮顶罐或安装

密闭排气系统进行净化处理。排放挥发性有机物的生产工序要在

密闭空间或设备中实施，产生的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需进行净化

处理，净化效率应大于９０％。逐步开展排放有毒、恶臭等挥发

性有机物的有机化工企业在线连续监测系统的建设，并与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联网。加强表面涂装工艺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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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推进汽车制造与维修、船舶制造、集装箱、电子产品、家用电

器、家具制造、装备制造、电线电缆等行业表面涂装工艺挥发性

有机物的污染控制。全面提高水性、高固份、粉末、紫外光固化

涂料等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涂料的使用比例，汽车制造企业达到

５０％以上，家具制造企业达到３０％以上，电子产品、电器产品

制造企业达到５０％以上。推广汽车行业先进涂装工艺技术的使

用，优化喷漆工艺与设备，小型乘用车单位涂装面积的挥发性有

机物排放量控制在４０克／平方米以下。使用溶剂型涂料的表面涂

装工序必须密闭作业，配备有机废气收集系统，安装高效回收净

化设施，有机废气净化率达到９０％以上。推进溶剂使用工艺挥

发性有机物治理。包装印刷业必须使用符合环保要求的油墨，烘

干车间需安装活性碳等吸附设备回收有机溶剂，对车间有机废气

进行净化处理，净化效率达到９０％以上。在纺织印染、皮革加

工、制鞋、人造板生产、日化等行业，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收集与

净化处理。

１２．强化有毒有害气体治理

开展有毒废气污染控制。按照国家发布的有毒空气污染物优

先控制名录，推进排放有毒废气企业的环境监管，对重点排放企

业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开展重点地区铅、汞、镉、苯并

（ａ）芘、二英等有毒空气污染物调查性监测。严格执行有毒空

气污染物的相关排放标准与防治技术规范。积极推进大气汞污染

控制工作。积极推进汞排放协同控制，实施有色金属行业烟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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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技术示范工程，编制燃煤、有色金属、水泥、废物焚烧、钢

铁、石油天然气工业、汞矿开采等重点行业大气汞排放清单，研

究制定控制对策。鼓励开发水泥生产和废物焚烧等行业大气汞排

放控制技术。积极开展消耗臭氧层物质淘汰工作。严格执行消耗

臭氧层物质生产、使用和进出口的审批、监管制度。按照 《蒙特

利尔议定书》的要求，完成含氢氯氟烃、医用气雾剂全氯氟烃、

甲基溴等约束性指标的淘汰任务，严格控制含氢氯氟烃、甲烷氯

化物生产装置能力的过快增长，加强相关行业替代品和替代技术

的开发和应用。

（四）加强扬尘综合整治

１３．加强城市扬尘管理

严格落实 《山东省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中各项有关扬尘

污染控制的规定。将扬尘控制作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的重要内

容，纳入环境保护规划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建立环保、城乡

与住房建设、城管、交通运输、水利、林业、价格等部门参加的

联席会议制度。制定扬尘污染治理实施方案，进一步加强对建设

工程施工、建筑物拆除、道路保洁、物料运输与堆存、采石取

土、养护绿化等活动的扬尘管理。

将扬尘污染防治措施作为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内容，严格审

批。对可能产生扬尘污染、未取得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文件的建设

项目，审批部门不得批准其建设，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在工

程施工图设计阶段，加强临时用地、取土场和弃土场排水和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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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设计；在项目开工前，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应向住房城乡建

设、环保等部门分别提交扬尘污染防治方案与具体实施方案，并

将扬尘污染防治纳入工程监理范围，扬尘污染防治费用纳入工程

预算。将施工企业扬尘污染控制情况纳入建筑企业信用管理系

统，定期公布，并作为招投标的重要依据。加强施工扬尘环境监

管和执法检查，施工工地实施扬尘环境监理，全部安装视频监控

设施。环保、住房城乡建设、城管等部门应建立扬尘污染投诉和

举报制度，及时受理对扬尘污染的投诉和举报，并依法作出处

理。到２０１５年年底，城市建成区降尘强度在２０１０年基础上下降

１５％以上；２０１７年底前，降尘强度下降３０％以上。

１４．强化施工扬尘管理

加强城市规划区域和靠近村镇居民聚集区的扬尘管理。建设

工程施工现场必须全封闭设置围挡墙，严禁敞开式作业；施工现

场道路、作业区、生活区必须进行地面硬化；工地内应设置相应

的车辆冲洗设施和排水、泥浆沉淀设施，运输车辆应当冲洗干净

后出场，并保持出入口通道及道路两侧的整洁；施工中产生的物

料堆应采取遮盖、洒水、喷洒覆盖剂或其他防尘措施；施工产生

的建筑垃圾、渣土应当及时清运，不能及时清运的，应当在施工

场地内设置临时性密闭堆放设施进行存放或采取其他有效防尘措

施；工程高处的物料、建筑垃圾、渣土等应当用容器垂直清运，

禁止凌空抛掷，施工扫尾阶段清扫出的建筑垃圾、渣土应当装袋

扎口清运或用密闭容器清运，外架拆除时应当采取洒水等防尘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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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从事拆房、平整场地、清运建筑垃圾和渣土、道路开挖等施

工作业时，应当采取边施工边洒水等防止扬尘污染的作业方式。

从事建筑工程、拆房施工时，施工单位应当设置密目网，防止和

减少施工中物料、建筑垃圾和渣土等外逸，避免粉尘、废弃物和

杂物飘散。在建和新增建筑工地应安装视频监控设施，实现施工

工地重点环节和部位的精细化管理。施工完成后及时清理和绿

化。

１５．控制道路扬尘

积极推行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提高机械化清扫率。到

２０１５年，济南、青岛、淄博、潍坊、日照等城市建成区主要车

行道机扫率达到９０％以上，其他城市建成区达到７０％以上。增

加城市道路冲洗保洁频次，切实降低道路积尘负荷。减少道路开

挖面积，缩短裸露时间，开挖道路应分段封闭施工，及时修复破

损道路路面，加强道路两侧绿化，减少裸露地面。加强渣土运输

车辆监督管理，实施资质管理与备案制度，所有城市渣土运输车

辆实施密闭运输，安装ＧＰＳ定位系统，对重点地区、重点路段

的渣土运输车辆实施全面监控。下水道清理要即清即运。

１６．推进堆场扬尘管理

强化煤堆、土堆、沙堆、料堆的监督管理。大型煤堆、料堆

场应建立密闭料仓与传送装置，露天堆放的应加以覆盖或建设自

动喷淋装置。电厂、港口的大型煤堆、料堆应安装视频监控设

施，并与城市扬尘视频监控或环保部门在线监控平台联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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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堆放粉状废弃物，确需临时堆存的，应采取覆绿、铺装、硬

化、定期喷洒抑尘剂或稳定剂等措施。积极推进粉煤灰、炉渣、

矿渣的综合利用，减少堆放量。

１７．加强秸秆焚烧监管

禁止农作物秸秆、城市清扫废物、园林废物、建筑废弃物等

的违规露天焚烧。全面推行秸秆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原料

化利用等综合利用措施，制定实施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建立

秸秆综合利用示范工程，促进秸秆综合利用，到２０１５年，秸秆

能源化利用率力争达到１３％左右，全省秸秆综合利用率大于

８５％。

１８．强化餐饮业油烟治理

严格新建饮食服务经营场所的环保审批，推广使用管道煤

气、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饮食服务经营场所要安装高效油烟

净化设施，城市市区餐饮业油烟净化装置配备率达到１００％；强

化运行监管，油烟排放满足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要求。加强

对无油烟净化设施露天烧烤的环境监管。

（五）加强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

１９．规范机动车管理

以大中重型客货运输车辆为重点，淘汰高污染机动车。到

２０１５年年底，淘汰黄标车、老旧车１１６万辆。以营运车辆和公

务车辆为重点，实施黄标车限行。２０１３年年底前，列入国家重

点控制区域的济南、青岛、淄博、潍坊、日照五个城市主城区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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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黄标车，全省高速公路禁行黄标车；２０１４年，省道禁行黄标

车；２０１５年年底前，全省设区市的主城区禁行黄标车。大力推

进城市公交车、出租车、客运车、运输车 （含低速车）集中治理

或更新淘汰，杜绝车辆 “冒黑烟”现象。

２０．强力推进机动车燃油品质升级

加快车用燃油低硫化步伐。２０１３年年底前，全面供应国Ⅳ

车用汽油 （硫含量不大于５０ｐｐｍ），２０１４年年底前，全面供应国

Ⅳ车用柴油，２０１７年年底前，全面供应国Ⅴ车用汽柴油。加强

油品质量的监督检查，严厉打击非法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和地

方标准要求车用油品的行为，建立健全炼化企业油品质量控制制

度，全面保障油品质量。推进配套尿素加注站建设，２０１５年年

底前，全面建成尿素加注网络，确保柴油车ＳＣＲ装置正常运转。

２１．加强车辆环保管理

严格实行机动车环保标志管理，到２０１５年年底，汽车环保

标志发放率达到８５％以上。到２０１７年年底，所有机动车环保检

测应实现与安检同步，并作为通过安检的前置条件。开展环保标

志电子化、智能化管理。加强环保检验信息网建设，加强检测数

据质量管理，强化检测技术监管，提高环保检测数据的一致性、

可靠性、可比性，推进环保检验机构规范化运营。积极推广机动

车安装大气污染物后处理装置，提高尾气控制水平。加强机动车

维修机构资质管理，规范机动车尾气治理市场，提高尾气污染防

治水平。实施在用机动车遥测监管，２０１７年建设完成１００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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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全省的机动车遥测检测系统，进一步提升全省机动车排气监

管能力。

２２．促进交通可持续发展

大力发展城市公交系统和城际间轨道交通系统，鼓励选择绿

色出行方式。大力推广使用天然气汽车和新能源汽车，鼓励燃油

车辆加装ＣＮＧ，增加城市及周边地区的ＣＮＧ加气站数量，明确

部门职责分工，加强部门合作，理顺审批程序。力争到２０１５年，

ＬＮＧ车辆达到２００００辆；加快配套设施建设，到２０１５年，全省

ＣＮＧ加气站达到６４５座、ＬＮＧ加气站达到２８５座；９０％的出租

车、４０％的公交车、１０％的社会车辆采用天然气，１５％的客车、

５％的重型货车采用ＬＮＧ；到２０２０年，全省ＣＮＧ加气站超过

１０００座、ＬＮＧ 加气站超过４００座；９５％的出租车和公交车、

１５％的社会车辆采用天然气，４０％的客车、１３．５％的重型货车采

用ＬＮＧ。积极推广电动公交车和出租车。开展城市机动车保有

量调控政策研究，探索调控特大型或大型城市机动车保有总量。

优化市区路网，减少机动车在高污染工况下的运行时间。

２３．加快新车排放标准实施进程

鼓励有条件地区提前实施下一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２０１５

年起低速汽车 （三轮汽车、低速货车）执行与轻型载货车同等的

节能与排放标准。按照环保部机动车环保型式核准和强制认证要

求，不断扩大环保监督检查覆盖范围，确保企业批量生产的车辆

达到排放标准要求。不得生产、销售未达到国家机动车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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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车辆。严格外地转入车辆的环境监管。

２４．加快非道路移动源治理

开展非道路移动源排放调查，掌握工程机械、火车机车、船

舶、农业机械、工业机械和飞机等非道路移动源的污染状况，建

立大气污染控制管理台账。推进非道路移动机械和船舶的排放控

制。２０１３年，实施国家第Ⅲ阶段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标准和国

家第Ⅰ阶段船用发动机排放标准。积极开展施工机械环保治理，

推进安装大气污染物后处理装置。加快青岛、东营、烟台、潍

坊、日照、滨州等的 “绿色港口”建设，加快港口内拖车、装卸

设备等 “油改气”或 “油改电”进程，减少污染物排放。

（六）加强绿色生态屏障建设，恢复受损生态环境

２５．建设城市及企业绿色生态屏障

在工业企业和工业园区周边、城市不同功能区之间，科学规

划和大力建设绿色生态屏障。实施城市绿荫行动，加强绿荫广

场、小区、停车场、林荫路建设，最大程度地增绿扩绿；加快城

市旧城区、旧住宅区、城乡结合部等重点部位游园和绿地设施建

设，完善绿地功能。在城市园林绿化过程中多种乔木，努力提高

绿化、园林和景观建设的生态功能。到２０１５年底，设区城市建

成区绿化覆盖率、绿地率分别达到４２％、３８％；到２０２０年，设

区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绿地率分别达到４３％、３９％。实施

村镇绿化示范工程，以街道绿化、庭院美化、环村林带建设为重

点，充分利用闲置宅基地、沟湾渠、废弃地等空闲土地，开展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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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林、公共绿地建设，改变广大农村 “缺树少绿”的现状，改善

农村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

２６．加快国土绿化和受损生态环境修复

加快荒山绿化步伐。做好现有山区森林资源的改造升级，每

年完成荒山造林６０万亩以上。强化矿山植被恢复，加强对各类

矿区的治理，对具备恢复条件的已停产、关闭矿山，及其他因采

矿活动造成植被破坏的区域，全部纳入植被恢复范围；对目前生

产的矿山，做到边开采边恢复，努力建设生态矿山。加快水系林

网建设。以涵养水源、保持水土，保障水质安全为目标，以南水

北调干线、胶东输水干线、黄河和省内重要河流沿线等生态环境

敏感区为主体，沿河流、湖泊等水体岸带建设防护林带。强化蓝

黄两区 “绿屏”建设。突出抓好沿海基干林带、纵深防护林带、

黄河三角洲生态林区等重点项目建设。全力推动沿海防护林体系

快速健康发展，构筑全省生态绿色屏障。加快道路林网建设，重

点沿公路、铁路等地面交通网络，选用能够净化汽车尾气、抑尘

的树种，打造绿色通道；加快农田林网建设，针对我省气候特点

和农业耕作方式选用适宜树种，防风固沙。鲁中南山地丘陵区及

鲁东丘陵区重点加快荒山绿化、水系绿化和防护林建设工程，鲁

北滨海平原区和鲁西黄泛平原区重点加快防护林带和防沙治沙工

程建设，努力增加林木覆盖率，解决海盐尘、黄河滩土壤风沙

尘、耕作尘、土壤风蚀尘等问题。到２０１５年底，全省林木绿化

率达到２５％以上。加强湿地修复与自然保护区建设，争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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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底，新建国际重要湿地１处，自然保护区总数达到９０

个。

四、重点工程项目

规划项目总投资约９０００亿元。其中，一期规划的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年）重点工程项目１８大类，估算所需投资３９５５亿元。

五、综合保障

（一）建立目标责任考核体系

各级政府成立大气污染防治指挥协调机构，明确部门、地方

政府和有关单位的责任，建立目标责任体系和年度考核奖惩机

制。省环保厅每月公布１７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省政府每年

组织有关部门对规划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和考核，并将评估、考核

结果作为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和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的重要依

据。

（二）完善法规标准政策体系

加快制定山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山东省建筑扬尘污染控

制技术规范，发布并实施 《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及５项地方行业标准。制定新建项目与环境敏感区之间 “绿

色屏障”技术规定。

完善资源环境价格体系。健全差别化电价政策措施，调节能

源供求关系，有效利用能源。落实脱硫电价政策、完善脱硝电价

政策，对现有发电机组采用新技术、新设备进行除尘设施改造的

给予价格政策支持。对港口货物合理征收扬尘排污费，用于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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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尘污染防治设施建设。

各级财政将监测、监管等能力建设及执法监督经费纳入预算

予以保障，并设立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优先支持列入规划和

行动计划的污染治理项目。采取 “以奖代补”等方式，对按时完

成大气污染治理任务、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显著的城市给予奖励。

建立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投融资渠道，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

大对大气污染防治项目的信贷支持。

（三）创新科技支撑体系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府、企业、高校、科研

院所、金融部门等共同参与的环保科技与产业创新联盟。加强大

气氧化过程、源贡献、区域性污染影响因素，碳排放、捕集、转

化与封存等研究，强化大气污染防治的科技支撑。从结构调整、

污染治理、循环利用、环境管理等领域入手，解析和突破大气污

染防治的环境瓶颈问题，攻克一批符合山东实际的关键共性技

术。转化应用一批清洁生产、高效除尘、细颗粒物控制、多污染

物协同控制、清洁煤燃烧、海洋碳汇、物联网监控等先进技术。

实施一批污染治理、循环利用示范项目。

（四）建立节能环保社会化服务体系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环境监管，将大气环保治理的政策

要求有效转化为节能环保的市场需求。充分发挥绿色产业国际博

览会的作用，加强供需对接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大力发展环保服

务产业，推广 “能源合同管理”、“环境合同管理”、ＢＯＴ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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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转交）、ＴＯＴ （转入经营权）、ＢＴ （建设－转交）、ＴＯ

（转让－经营）等节能环保设施社会化投资和运营管理新模式。

（五）强化环境执法监督管理体系

深化环境监测体制机制改革，建立统一的区域空气质量监测

体系。在位于城市建成区以外地区或区域输送通道上均匀布设一

定数量的区域站。城市监测点位增加细颗粒物、臭氧、一氧化

碳、能见度等指标监测能力，开展全指标监测；增加风速、风

向、气温、气压、湿度、降水量等气象要素的监测能力。全面加

强国控、省控重点污染源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在线监测

能力建设，并与环保部门联网。加强省市机动车排污监测能力和

队伍建设，建设全省机动车遥测检测监控系统。建立大气污染防

治部门联合执法机制，每年开展专项行动，针对大气污染防治重

点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

力度。建立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体系，构建区域性重污染天气应

急响应机制，提高应对重污染天气的应急能力。

（六）建立弘扬生态文化和公众参与体系

大力宣传生态文明理念，提高全民生态文明意识，倡导全社

会形成文明、节约、绿色环保的生产、消费和生活方式。实行政

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督促企业主动公开环境信息。建立环保和

金融、证券等信息共享机制，将企业环境信息作为银行授信和上

市融资的重要依据。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工会、共青团、妇

联、学校和其他社会团体作用，带动各行各业关注、支持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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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建立政务微博等新媒体沟通渠道，健全环境

信访舆情执法联动工作机制，努力提高大气污染防治的群众工作

水平，着力构建党委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良性互动的大

气污染防治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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